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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) 

取
最

有
利

標
精

神
 

允
協
商

 
不
允
協
商

價
格

調
整

 

開
價
格
標

(就
合
於
標
準
廠

商
)，

遇
最
低
標
超
過
底
價
，

其
減
價
程
序
依

G
PL

§5
3
或

§5
4
之
規
定
辦
理
。

 
○

 
於
協
商
時
洽
減

X
 

○
(議

價
程
序
不
可
免

) 
採
固
定
費
用

(率
)者
，
可
免
議
減
價
格
，
以
該
金
額
決
標
。

○
 

通
知
符
合
需
要
者

 
議
價
、
依
序
議
價
或
比
價

 

訂
底

價
 

開
標
前
訂
定
。

 
訂 底 價

 

依
施
行
細
則

§5
4-

II
I 

 於
評
選
優
勝
廠
商
後
，
議
價
前
，
參

考
廠
商
之
報
價
訂
定
底
價
，
不
可
於

開
標
前
即
訂
定
底
價
。

 
 對
於
不
同
優
勝
序
位
之
廠
商
，
應
訂

定
不
同
之
底
價
；
且
廠
商
標
價
合
理

者
，
可
考
慮
照
價
訂
底
價
，
照
價
決

標
。

 
底

價
 

不
訂

底
價

依
施

行
細

則
§7

4
成

立
評

審
委

員

會
 

以
不
訂
底
價
為
原
則

 

G
P

L
§4

7-
I-

(2
) 

 
 須

報
價

者
依

G
PL

§4
7-

II
規

定
廠

商
應
於
投
標
文
件
內
詳
列

報
價
內
容

 
 如

不
允

採
行

協
商

措
施
，
且
遇
最
有
利
標
逾

底
價
時
，
應
予
廢
標
。

 

不 訂 底 價
 

依
施
行
細
則

§7
4
成
立
評
審
委

員
會

 
(得

以
評
選
委
員
會
代
之

) 

依
招
標
文
件
規
定

 
建

議
參

照
左

列
(準

用
最

有
利

標
)規

定
，
預
於

招
標

文
件
內
訂
明
。

  
 

綜
合
評
選
已
達

3
次
者
逕
行
抽
籤
決
定

 

詳
最

有
利

標
評

選
辦

法
§1

4、
15

-1
 

§1
4 

總
評
分
法

(價
格

納
入
評
分
或

固
定

價
格

) /
 或

評
分
單
價
法

 

§1
5-1

 
序

位
法

(價
格
納

入
評

比
或

固
定

價
格

) 

再
綜

合
評

選
一

次
  

○
 

○
 

評
分

審
查

階
段

不
影

響
審

查
程

序
，
將
同
分
且
合

於
標

準
之

廠

商
，
均
納
為
及
格

廠
商

 

非
固

定
費

用
/率

標
價

低
者

優
先

議
價

 
遇
標
價
相
同
，
準
用
最
有
利
標
評
選
辦
法

§1
4、

15
-1

 
（
專
業
服
務
評
選
計
費
辦
法

§8
、

 
技
術
服
務
評
選
計
費
辦
法

§1
1 

資
訊
服
務
評
選
計
費
辦
法

§1
1、

 
設
計
競
賽
評
選
計
費
辦
法

§1
0、

 
採
購
房
地
產
作
業
辦
法

§1
1）

 
擇

配
分

最
高

之
評

選
項

目
之

得
分

較
高

者
決
標

 

○
 

○
 

遇
同

分
/同

商
數

/同
名

次
/同

標
價

時
之

處
理

 

開
啟

價
格

封
後

2
家
以
上
廠
商
標

價
相

同
且

均
得

為
決

標
對

象

時
，
依

G
PL

細

則
§ 6

2
辦
理
。

 

擇
序

位
第

一
較

多
者

決
標
，

 

如 仍 相 同 抽 籤 決 定 之
X

 
○

 

採
固

定
費

用
/率

準
用
最
有
利
標
評
選
辦
法

§1
4、

15
-1

(9
5
年

10
月

5
日

 
工
程
企
字
第

09
50

03
88

58
0
號
函

) 

依
招
標
文
件
規
定

 
建

議
參

照
左

列
(準

用
最

有
利

標
)規

定
，
預
於

招
標

文
件
內
訂
明
。

 



 
異

質
最

低
標

 
異

質
(適

用
)最

有
利

標
 

準
用

最
有

利
標

(限
制

性
招

標
) 

取
最

有
利

標
精

神
 

決
標

程
序

 

G
PL

§5
2-

I-
(1

)、
(2

) 
底
價
以
內
之
最
低
標
為
得

標
廠
商
，
最
低
標
超
過
底

價
時
，
依

GP
L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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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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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辦
理
。

 

 評
定
最
有
利
標
後
即
決

標
。

 
 不

得
於
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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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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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
後
再
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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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
商
議
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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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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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
勝
廠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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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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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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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
置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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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優
勝
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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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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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價
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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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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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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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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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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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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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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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諾
之
內
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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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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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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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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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
最

有
利
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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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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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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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要

者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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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
應
辦
理
議
價
或
比
價

後
決
標
。

 

遇
得

標
廠

商
有

G
P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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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
時

之
處

置
 

G
P

L
細
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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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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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
P

L
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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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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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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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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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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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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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
，
可

依
序

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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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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勝
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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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

一
家

者
，

評
選

委
員

會
得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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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由
評
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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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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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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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工
程
企
字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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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

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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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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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
錄
柒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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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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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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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審計部查核政府採購以最有利標（含準用）決標辦理情形缺失事
項一覽表 

辦理

階段 
查核缺失事項 

發生

件數

發生

比例
相關法令規定 

招標

準備 

※1.未逐案檢討確有不宜採最低標而宜採最

有利標決標之具體事實及理由，簽報機

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，或檢討未臻

確實。(註 1) 

21 6% 1.機關異質採購最有利標

作業須知第 2 點 

 
※2.未逐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。 1 0.3% 2.工程會 95.3.16 工程企字

第 09500089271 號函 

 
3.未成立工作小組。 10 3% 3.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

則第 8 條 

 
4.工作小組成員未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

員指定。 

27 8% 4.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

則第 8 條 

 
5.工作小組成員兼任評選委員。 43 13% 5.工程會 95.2.20 工程企字

第 09500060030 號函 

 
※6.工作小組成員未(至少有 1位)取得採購

專業人員資格。 

23 7% 6.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

則第 8 條 

 

※7.最有利標管理系統填載之資料不正確

（如工作小組之人數、是否具備採購專

業資格、評選委員人數及出席狀況、委

員名單有無公告等）。 

180 55% 7. 工程會95.9.26工程企字第

09500371950號函 

 

※8.採序位法評定最有利標者，招標文件所

訂序位評比方式未符規定（如總序位計

算方式仍規定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定廠

商序位後再乘上權重後加總，或就各評

選項目分別評分並換算序位後加總

等）。 

9 3% 8. 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15
條 

評選

作業 

※1.外聘專家學者未優先自「最有利標標案

管理系統」產生之建議名單遴聘者，於

簽奉核定時，並未敘明未能自該名單覓

得適當人選之理由。 

94 29% 1. 工程會 95.8.31 工程企

字第 09500335000 號

函、96.12.17 工程企字

09600512910 號函 

 

※2.運用最有利標管理系統產生委員建議名

單時，輸入之預挑選人數，與實際需求

不符（如需求2位，卻填入3位），致使

系統產生超出實際需求 5 倍以上之委員

建議名單。 

46 14% 2.工程會最有利標管理系

統機關人員使用手冊第

3.3 節、工程會 95.11.28
工程企字第

09500463650 號函 

 

3.評選委員之遴聘程序不符規定（如未簽

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之核定、機關

首長未自簽報人選核定，另行指定委員

等）。 

22 7% 3.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

則第 4 條第 3 項、工程

會 94.2.22 新總庶字第

0941120056 號函 

 
4.評選委員會之正（副）召集人、會議主

席之資格或推派程序不符規定（如未由

22 7% 4.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

則第 7 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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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理

階段 
查核缺失事項 

發生

件數

發生

比例
相關法令規定 

委員擔任、未由機關一級主管以上人員

擔任、未由召集人擔任主席等）。 

評選

作業 

5.於成立採購評選委員會通知委員派兼或

聘兼事宜時，未將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

須知附於通知書中。 

87 27% 5.工程會 93.2.3 工程企字

第 09300039121 號函 

 
※6.評選委員辦理評選及出席會議，未親自

為之，或未參與評分（比）。 

5 2% 6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第 6 條第 1 項 

 
※7.採購評選委員會會議，出席委員中之外

聘專家、學者人數低於 2人。 

7 
(註2)

2% 7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第 9 條第 1 項 

 
※8.採購評選委員會辦理廠商評選，未就各

評選項目、受評廠商資料及工作小組初

審意見，逐項討論後為之。 

9 3% 8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第 3 條之 1 第 1 項 

 

※9.同分或同名次之處理方式不符規定（如

招標文件所訂以準用最有利標決標者，

如有 2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時，

未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，或標價仍相同

時之處理不符規定）。 

95 29% 9.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14
條、第 15 條之 1、機關

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

及計費辦法第 8條第 2

款等 

 
10.工作小組未擬具初審意見。 81 25% 10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第 3 條 

 
11.工作小組初審意見應記載事項有遺漏

（如未記載工作小組人員姓名、職稱及

專長等）。 

111 52%
(註3)

11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第 3 條第 1、2 款 

 

12.工作小組初審意見內容未臻覈實（如未

依評選項目逐項敘明各受評廠商所報內

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，或僅摘述廠

商服務建議書內容，未載明受評廠商於

各評選項目之差異性）。 

101 47%
(註3)

12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第 3 條第 3、4 款 

 

※13.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

初審意見有異時，未由委員會或該個別

委員敘明理由，並列入會議紀錄。 

5 2%
 

13.機關異質採購最有利標

作業須知第 7 點、採購

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

3 條之 1 第 2 項 

 

※14.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不同評選

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異者，未提交

委員會召集人處理，並列入會議紀錄。

4 1% 14.機關異質採購最有利標

作業須知第 7 點、採購

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

第 6 條 

 
15.評分總表應記載事項有遺漏（如未記載

各受評廠商標價，或委員姓名及職業

等）。 

204 62% 15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第 6 條之 1 第 2 項 

 

16.對於委員應辭職或予以解聘之情形（如

評選委員為受評廠商之董事、理事、教

職員工等），或委員於接獲評選有關資

料後，仍擔任投標廠商工作成員之情

形，未依規定處理。 

16 5% 16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第 14 條、第 14 條之
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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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理

階段 
查核缺失事項 

發生

件數

發生

比例
相關法令規定 

評選

作業 
17.委員未於評分表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之

評分或序位、評選會議記錄應記載事項

有遺漏、評選項目之配分或權重不符規

定、委員名單之保密措施未臻周延、協

商程序由評選委員會進行、序位計算錯

誤、遇同序位未依招標文件規定處理

等。  

44 13% 17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第 6 條之 1 第 1 項、

同規則第 11 條、最有

利標評選辦法第 16 條

第 3 項及 17 條第 3
項、採購評選委員會

組織準則第 6 條、工程

會 95.2.20 工程企字第

09500060030 號函、機

關投標文件規定等 
決標 ※1.委員會之評選結果未簽報機關首長或其

授權人員核定，即先行宣布決標。 

45 14% 1.機關異質採購最有利標

作業須知第 6 點 

 2.於評選優勝廠商後，仍洽優勝廠商依評

選委員建議事項修正其投標文件內容。 

11 3% 2.工程會 94.10.18 工程企

字第 09400380130 號函

 3.評定最有利標後，未於決標公告公布最

有利標之標價及總評分或序位評比結

果。 

238 73% 3.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20
條、政府採購公告及公

報發行辦法第 13 條第 1
項第 12 款 

 4.評定最有利標後於決標公告登載之委員

姓名、職業或出席狀況等資料有誤。 

21 6% 4.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20
條 

 5.決標程序違反規定（如評定最有利標後

未決標仍議價、評定優勝廠商後未議價

即決標）。 

3 1% 5.最有利標錯誤行為態樣

第十(一)點 

其他 機關對廠商不得參加其所辦採購之處理不符

規定（如首長係擔任該廠商之董事或理

事），或機關離職員工於 3年內仍代表廠商

向原機關接洽處理與職務有關事務。 

10 3% 政府採購法第 15 條第 1
項、第 4 項 

備註：1.查核缺失事項有加註※者，係指違反工程會 95 年後新增（修）訂規定。 
2.本項缺失件數中有 3 件係另案書面查核司法院及台中縣選舉委員會辦理案件。 
3.本表缺失發生比例，除本項係以總調查件數（328 件）扣除未成立工作小組（10 件）、未擬具初審
意見件數（81 件）及工作小組成員未至少 1 位取得採購專業人員資格（23 件）為母數（214 件）
外，餘皆以總調查件數為母數。 



 
 
 

審計部查核各級政府 95 年度財物採購 
以最有利標辦理情形缺失事項一覽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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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 審計部查核各級政府 95 年度財物採購以最有利標辦理情形缺失事項一覽表 

辦理

階段 
缺失事項 

發生

件數

發生

比例 相關法令規定 

1.未報經上級機關核准。 6 4% 1.政府採購法第 56 條第 3 項

2.未確認其標的屬異質。 18 12% 2.政府採購法第 52 條第 2 項

3.未檢討確有不宜採最低標而宜採最有利標

決標之具體事實及理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

授權人員核定，或檢討未臻確實。 

21 
 
 

14% 
 
 

3.機關異質採購最有利標作

業須知第 2 條 
 

4.異質性偏低之採購，如係以現貨供應、訂

有明確規格或訂定規格並無困難者，仍採

最有利標。 

16 
 

11% 
 

4.機關異質採購最有利標作

業須知第 3 條 
 

招標

準備 

5.非屬可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、
10 款辦理之財物採購，卻誤用該等規定辦

理或原採行最有利標決標者，為避免上級

機關之核准，轉採行準用最有利標方式辦

理。 

7 
 

21%＊ 5.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

第 9、10 款 

1.未檢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予委員。 63 43% 

2.評選委員未具備與採購案相關之專門知

識。 
32 22% 

3.外聘委員未自工程會建議名單遴選，卻未

依規定程序敘明未能自該名單遴選理由，

或未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 

21 
 

14% 
 

4.委員名單之保密措施未臻周延。（如聘函

未分繕或委員名單核定後未以密件處理

等）。 

28 
 

 

19% 

 

採購

評選

委員

會之

成立 

5.未設置召集人、副召集人或資格不符規

定。 
10 7% 

1.工程會民國 93.9.8 工程企字

第 09300344760 號函 
2.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

第 4 條第 1 項 
3.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

第 4 條第 3 項 
4.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

第 6 條 
5.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

第 7 條 

1.未成立工作小組，或成員未經機關首長或

授權人指定。 
33 
 

22% 
 

1.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

第 8 條 
2.初審意見應記載事項有遺漏或內容有欠覈

實，如未就全部評選項目或委員指定項目

逐項分析並敘明意見，或未具體敘明各廠

商間之差異性等。 

48 
 
 
 

33% 
 
 
 

2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

第 3 條 
 
 

3.初審意見未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，或工作

小組成員有掛名而實際未從事審查業務情

事。 

15 
 

10% 
 

3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

第 3、7 條 
 

4.工作小組成員未(至少有 1 位)取得採購專

業人員基礎或進階資格。 
8 5% 4.機關異質採購最有利標作

業須知第 5 條 

工作

小組

之成

立 

5.工作小組未擬具初審意見。 24 16% 5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

第 3 條 

招標

文件

載明

事項 

1.招標文件（未訂明固定費用或費率）未規

定廠商於投標文件內須詳列報價內容並納

入評選。 
2.招標文件未明定最有利標係由採購評選委

7 
 
 

17 

5% 
 
 

12% 

1.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9 條第

1 項 
2.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12
條、15 條 



- 2 - 

辦理

階段 
缺失事項 

發生

件數

發生

比例 相關法令規定 

員會過半數決定，或由機關首長決定。 
3.對於同分、同名次之處理違反規定。 

 
11 

 
7% 

3.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

選及計費辦法第 8 條、最

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14 條 
評選項

目及子

項 

1.評選項目（價格或簡報）之配分或權重不

符合規定。 
2.採固定費用（率）決標，未增列創意或自

由回饋項目。 
3.子項之配分或權重未訂定或不明確。 

8 
 

33 
 
11 

5% 
 

22% 
 
7% 

1.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10
條、第 16 條、第 17 條 

2.最有利標作業手冊 
3.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4 條、

第 7 條、第 8 條 
1.委員會之評選未就工作小組初審意見，逐

項討論後為之。 
11 
 

7% 
 

1.機關異質採購最有利標作

業須知第 6 條 
2.委員會之評選結果未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

權人員核定，或宣布決標後始再簽報。 
8 
 

5% 
 

2.機關異質採購最有利標作

業須知第 6 條 
3.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不同評選委

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異者，或與工作小

組初審意見有異，未提交處理，並列入會

議紀錄。 

18 
 
 
 

12% 
 
 
 

3.機關異質採購最有利標作

業須知第 7 條 
 

4.採購評選委員會之決議，不符合委員總額

1/2 以上出席、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行

之，及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學者人數不

得少於出席委員人數 1/3 之規定。 

5 
 
 
 

3% 
 
 
 

4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

第 9 條、第 10 條 
 
 

5.廠商於投標文件內，並未詳列報價內容，

或其內容有欠完整合理（如費用未依標的

內容逐項編列，而以一式編列，致分析其

合理性有困難，或利潤、管理費或保險費

等所占比例過高）。 

6 
 
 
 
 

4% 
 
 
 
 

5.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9 條 
 
 
 

6.評選時要求廠商更改投標文件內容，或將

廠商提出變更或補充資料納入評選。 
5 
 

3% 
 

6.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10 條

第 3 項 
7.評選委員未依評分表格式逐項評分或填寫

序位。 
8 
 

5% 
 

7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

第 6 條之 1 
8.評分彙總表、評選會議紀錄、最有利標會

議紀錄未製作或未載明規定事項。 
38 
 

26% 
 

8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

第 6 條之 1、第 11 條、最

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23 條 

評選 

9. 評選委員未覈實評選，如給分超出標準、

分數加總錯誤等。 
3 2% 

 
9.招標文件規定 

1.準用最有利標評定優勝廠商後，未辦理議

價或議價時調降廠商服務內容。 
4 
 

3% 
 

2.未確定擬決標標的價格合理，無浪費公帑

情形，即決定最有利標。 
9 
 

6% 
 

協商

及決

標程

序 

3.招標文件未規定得採協商措施，仍進行

之。 
2 
 

1% 
 

1.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

第 9、10 款、工程會民國

89.10.11工程企字第89027993
號函、94.10.18工程企字第

09400380130號函 
2..機關異質採購最有利標作

業須知第 4 條 
3. 政府採購法第 57 條 

決標之

資訊公
1.決標公告未公布最有利標之標價及總評分

或序位評比結果，及評選委員之姓名及職

35 
 

24% 
 

1.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20 條

第 1 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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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理

階段 
缺失事項 

發生

件數

發生

比例 相關法令規定 

開 業。 
2.未將序位評比結果通知未得標廠商 

 
3 

 
2% 

2.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20 條

第 4 項 
1.上級機關對所屬擬採最有利標之理由審查

未臻確實。 
22 
 

15% 
 

上級機

關及監

辦單位 
2. 監辦作業不符規定，如未派員監辦、紀錄

未簽名或未載明符合不監辦之特殊情形

等。 

11 7% 

1 工程會民國 95.3.16 工程企

字第 09500089271 號函 
2.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

同監辦辦法 

履約 未依契約、服務建議書或承諾事項切實履

行，影響採行最有利標決標效益。 
33 22% 招標文件及契約等規定 

 
其他 開（決）標紀錄、結算驗收證明書未製作或

填載不實；押標金及保證金超過規定額度或

繳交額度不足；不當限制廠商投資格；第 1
次公開招標未達 3 家即開、決標；採購文件

保存不完整；底價訂定不符規定；開（審）

標作業不實。 

27 18% 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

＊本次就地調查件數共 147 件，其中 114 件採適用最有利標決標，33 件採準用最有利標決標，

有關缺失之發生比例，除本項係以準用最有利標之調查件數（33 件）為母數外，餘以總調查

件數（147 件）為母數。 

 



 

 
 

96年度各採購稽核小組稽核最有利標

採購缺失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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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 年度各採購稽核小組稽核最有利標工程採購缺失摘要 
項
次 採 購 作 業 缺  失  型  態 件數 *稽核缺失 

發生率 
1 評選會之成立  委員名單之保密措施未臻周延。 30 36.1% 

2 決標資訊公開  
決標公告未公布最有利標之標價及總評分
或序位評比結果，及評選委員之姓名及職
業。 

30 36.1% 

3 招標準備 
未檢討確有不宜採最低標而宜採最有利標
決標之具體事實及理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
授權人員核定，或檢討未臻確實。 

27 32.5% 

4 履約管理 如品質、進度、變更、驗收作業等缺失。 25 30.1% 

5 評選會之成立 
外聘委員未自工程會建議名單遴選，卻未依
規定程序敘明未能自該名單遴選理由，或未
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 

18 21.7% 

6 工作小組之成立  
未成立工作小組，或成員未經機關首長或其
授權人員指定。 15 18.1% 

7 招標準備  
誤用招標方式(工程或財物案件以準用最有
利標辦理)。 15 18.1% 

8 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評
選項目及子項  

未於招標文件載明評選之相關事項，例如：
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費用或費率，而由廠商
於投標文件載明標價者，未規定廠商於投標
文件內須詳列報價內容，並納入評選。 

14 16.9% 

9 工作小組初審意見 工作小組未擬具初審意見。 9 10.8% 

10 評定最有利標 

委員辦理評選，未於機關備具之評分（比）
表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，並簽
名或蓋章；機關於委員評選後，未彙整製作
總表，載明相關內容。 

9 10.8% 

11 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評
選項目及子項  

對於同分、同商數、同名次之處理違反規
定，例如：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
計費辦法辦理者，其處理方式未依該辦法第
8 條第 2 款，卻依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14
條、第 15 條之 1 規定辦理。 

8 9.6% 

12 評選會成立 未檢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予委員。 8 9.6% 

13 評定最有利標 

評定最有利標之方式違反法令規定，例如：
分階段辦理評選及淘汰不合格廠商者，就分
數或權重較低之階段先行評選，或不符合二
階段原則之規定；自創法規所無之評定方
式。 

8 9.6% 

14 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評
選項目及子項  

招標文件未明定最有利標係由採購評選委
員會過半數決定，或由機關首長決定。 7 8.4% 

15 工作小組初審意見  

初審意見應記載事項有遺漏或內容有欠覈
實，如未就全部評選項目或委員指定項目分
析並敘明意見或未具體敘明廠商間之差異
性等。 

6 7.2% 

*稽核缺失發生率：缺失件數 / 96 年度稽核工程採購最有利標案件總數（83 件） 

資料來源：依各採購稽核小組每月彙送稽核案件辦理情形及 97 年 4 月份問卷調查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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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 年度各採購稽核小組稽核最有利標財物採購缺失摘要 
項
次 採 購 作 業 缺  失  型  態 件數 *稽核缺失 

發生率 

1 招標準備  
未檢討確有不宜採最低標而宜採最有利標決
標之具體事實及理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
人員核定，或檢討未臻確實。 

36 10.7% 

2 評定最有利標 

委員辦理評選，未於機關備具之評分（比）
表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，並簽
名或蓋章；機關於委員評選後，未彙整製作
總表，載明相關內容。 

30 9.0% 

3 評選會之成立 
外聘委員未自工程會建議名單遴選，卻未依
規定程序敘明未能自該名單遴選理由，或未
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 

27 8.1% 

4 評選會之成立 委員名單之保密措施未臻周延。 27 8.1% 

5 工作小組初審意見 

初審意見應記載事項有遺漏或內容有欠覈
實，如未就全部評選項目或委員指定項目分
析並敘明意見或未具體敘明廠商間之差異性
等。 

27 8.1% 

6 決標資訊公開  
決標公告未公布最有利標之標價及總評分或
序位評比結果，及評選委員之姓名及職業。 27 8.1% 

7 工作小組之成立  
未成立工作小組，或成員未經機關首長或其
授權人員指定。 22 6.6% 

8 招標文件載明事項 

未於招標文件載明評選之相關事項，例如：
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費用或費率，而由廠商
於投標文件載明標價者，未規定廠商於投標
文件內須詳列報價內容，並納入評選。 

18 5.4% 

9 工作小組初審意見 工作小組未擬具初審意見。 17 5.1% 

10 協商及決標程序  

決標程序違反規定，例如：適用最有利標案，
於評定最有利標後，再洽該廠商議價；準用
最有利標案件，於評定優勝廠商後，未再洽
優勝廠商議價。 

16 4.8% 

11 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
評選項目及子項  

對於同分、同商數、同名次之處理違反規定，
例如：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
辦法辦理者，其處理方式未依該辦法第 8 條
第 2 款，卻依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14 條、第
15 條之 1 規定辦理。 

13 3.9% 

12 評選會成立 未檢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予委員。 12 3.6% 

13 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
評選項目及子項  

子項之配分或權重未訂定或不明確。 9 2.7% 

14 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
評選項目及子項  

招標文件未明定最有利標係由採購評選委員
會過半數決定，或由機關首長決定。 7 2.1% 

15 評選會成立 評選委員未具備與採購案相關之專門知識。 6 1.8% 

*稽核缺失發生率：缺失件數 / 96 年度稽核財物採購以最有利標案件總數（335 件） 

資料來源：依各採購稽核小組每月彙送稽核案件辦理情形及 97 年 4 月份問卷調查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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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 年度各採購稽核小組稽核最有利標勞務採購缺失摘要 
項
次 採 購 作 業 缺  失  型  態 件數 *稽核缺失 

發生率 
1 評選會之成立 委員名單之保密措施未臻周延。 101 8.6% 

2 工作小組初審意見 

初審意見應記載事項有遺漏或內容有欠覈
實，如未就全部評選項目或委員指定項目分
析並敘明意見或未具體敘明廠商間之差異性
等。 

97 8.2% 

3 決標資訊公開  
決標公告未公布最有利標之標價及總評分或
序位評比結果，及評選委員之姓名及職業。 83 7.0% 

4 評選會成立 未檢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予委員。 83 7.0% 

5 評定最有利標 

委員辦理評選，未於機關備具之評分（比）
表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，並簽
名或蓋章；機關於委員評選後，未彙整製作
總表，載明相關內容。 

77 6.5% 

6 工作小組初審意見 工作小組未擬具初審意見。 72 6.1% 

7 招標準備  
未檢討確有不宜採最低標而宜採最有利標決
標之具體事實及理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
人員核定，或檢討未臻確實。 

68 5.8% 

8 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
評選項目及子項  

對於同分、同商數、同名次之處理違反規定，
例如：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
辦法辦理者，其處理方式未依該辦法第 8 條
第 2 款，卻依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14 條、第
15 條之 1 規定辦理。 

68 5.8% 

9 協商及決標程序  

決標程序違反規定，例如：適用最有利標案，
於評定最有利標後，再洽該廠商議價；準用
最有利標案件，於評定優勝廠商後，未再洽
優勝廠商議價。 

61 5.2% 

10 評選會之成立 
外聘委員未自工程會建議名單遴選，卻未依
規定程序敘明未能自該名單遴選理由，或未
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 

59 5.0% 

11 工作小組之成立  
未成立工作小組，或成員未經機關首長或其
授權人員指定。 48 4.1% 

12 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
評選項目及子項  

未於招標文件載明評選之相關事項，例如：
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費用或費率，而由廠商
於投標文件載明標價者，未規定廠商於投標
文件內須詳列報價內容，並納入評選。 

41 3.5% 

13 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
評選項目及子項  

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不同評選委員
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異者，或與工作小組初
審意見有異，未提交處理，並列入會議紀錄。 

39 3.3% 

14 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
評選項目及子項  

評選項目（價格或簡報）之配分或權重不符
合規定。 32 2.7% 

15 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
評選項目及子項  

採固定費用（率）決標，未增列創意或自由
回饋項目。 30 2.5% 

*稽核缺失發生率：缺失件數 / 96 年度稽核勞務採購以最有利標案件總數（1,180 件） 

資料來源：依各採購稽核小組每月彙送稽核案件辦理情形及 97 年 4 月份問卷調查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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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 年度各採購稽核小組稽核最有利標統包工程缺失摘要 
項
次 採購作業 缺失型態 件數 *稽核缺失 

發生率 

1 招標準備 
未檢討確有不宜採最低標而宜採最有利標
決標之具體事實及理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
授權人員核定，或檢討未臻確實。 

11 52.4% 

2 評選會成立 委員名單之保密措施未臻周延。 10 47.6% 

3 決標資訊公開 
決標公告未公布最有利標之標價及總評分
或序位評比結果，及評選委員之姓名及職
業。 

10 47.6% 

4 履約管理 如品質、進度、變更、驗收作業等缺失。 5 23.8% 

5 工作小組之成立 
未成立工作小組，或成員未經機關首長或其
授權人員指定。 5 23.8% 

6 評選會成立 
外聘委員未自工程會建議名單遴選，卻未依
規定程序敘明未能自該名單遴選理由，或未
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 

5 23.8% 

7 
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評
選項目及子項 

未於招標文件載明評選之相關事項，例如：
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費用或費率，而由廠商
於投標文件載明標價者，未規定廠商於投標
文件內須詳列報價內容，並納入評選。 

5 23.8% 

8 評定最有利標 

評定最有利標違反法令規定，例如：分階段
辦理評選及淘汰不合格廠商者，就分數或權
重較低之階段先行評選，或不符合二階段原
則之規定；自創法規所無之評定方式。 

3 14.3% 

9 工作小組初審意見 

初審意見應記載事項有遺漏或內容有欠覈
實，如未就全部評選項目或委員指定項目分
析並敘明意見或未具體敘明廠商間之差異
性等。 

3 14.3% 

10 評定最有利標 

委員辦理評選，未於機關備具之評分（比）
表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，並簽
名或蓋章；機關於委員評選後，未彙整製作
總表，載明相關內容。 

2 9.5% 

11 評選會成立 未檢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予委員。 2 9.5% 
12 工作小組之成立 工作小組未擬具初審意見。 2 9.5% 

13 協商及決標程序 

決標程序違反規定，例如：適用最有利標
案，於評定最有利標後，再洽該廠商議價；
準用最有利標案件，於評定優勝廠商後，未
再洽優勝廠商議價。 

2 9.5% 

14 招標準備 
誤用招標方式(工程或財物案件以準用最有
利標辦理)。 1 4.8% 

15 
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評
選項目及子項 

對於同分、同商數、同名次之處理違反規
定，例如：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
計費辦法辦理者，其處理方式未依該辦法第
8 條第 2 款，卻依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14
條、第 15 條之 1 規定辦理。 

1 4.8% 

*稽核缺失發生率：缺失件數 / 96 年度稽核最有利標統包工程件數（21 件） 
資料來源：依各採購稽核小組每月彙送稽核案件辦理情形及 97 年 4 月份問卷調查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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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 年度各採購稽核小組稽核最有利標一般工程缺失摘要 
項
次 採購作業 缺失型態 件數 *稽核缺失 

發生率 

1 招標準備 
誤用招標方式(工程或財物案件以準用最有
利標辦理)。 13 21.0% 

2 評選會成立 委員名單之保密措施未臻周延。 10 16.1% 

3 決標資訊公開 
決標公告未公布最有利標之標價及總評分
或序位評比結果，及評選委員之姓名及職
業。 

10 16.1% 

4 評定最有利標 

委員辦理評選，未於機關備具之評分（比）
表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，並簽
名或蓋章；機關於委員評選後，未彙整製作
總表，載明相關內容。 

5 8.1% 

5 履約管理 如品質、進度、變更、驗收作業等。 15 24.2% 

6 工作小組之成立 
未成立工作小組，或成員未經機關首長或授
權人指定。 5 8.1% 

7 評選會成立 未檢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予委員。 4 6.5% 

8 評選會成立 
外聘委員未自工程會建議名單遴選，卻未依
規定程序敘明未能自該名單遴選理由，或未
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 

8 12.9% 

9 
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評
選項目及子項 

對於同分、同商數、同名次之處理違反規
定，例如：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
計費辦法辦理者，其處理方式未依該辦法第
8 條第 2 款，卻依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14
條、第 15 條之 1 規定辦理。 

6 9.7% 

10 工作小組之成立 工作小組未擬具初審意見。 5 8.1% 

11 
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評
選項目及子項 

未於招標文件載明評選之相關事項，例如：
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費用或費率，而由廠商
於投標文件載明標價者，未規定廠商於投標
文件內須詳列報價內容，並納入評選。 

4 6.5% 

12 招標準備 
未檢討確有不宜採最低標而宜採最有利標
決標之具體事實及理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
授權人員核定，或檢討未臻確實。 

5 8.1% 

13 
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評
選項目及子項 

招標文件未明定最有利標係由採購評選委
員會過半數決定，或由機關首長決定。 5 8.1% 

14 
招標文件載明事項、評
選項目及子項 

評選項目（價格或簡報）之配分或權重不符
合規定。 2 3.2% 

15 評定最有利標 

評定最有利標違反法令規定，例如：分階段
辦理評選及淘汰不合格廠商者，就分數或權
重較低之階段先行評選，或不符合二階段原
則之規定；自創法規所無之評定方式。 

2 3.2% 

*稽核缺失發生率：缺失件數 / 96 年度稽核最有利標一般工程件數（62 件） 
資料來源：依各採購稽核小組每月彙送稽核案件辦理情形及 97 年 4 月份問卷調查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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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 年度各採購稽核小組稽核最有利標工程履約管理缺失摘要 
項
次 採購作業 缺失型態 件數 *稽核缺失 

發生率 

1 驗收作業缺失 
如：未於期限辦理驗收、驗收作業未臻翔實
（例如未辦理實際丈量、驗收不合且廠商逾
期未改正者，機關未依規定計違約金)…等。 

7 8.4% 

2 工程品質缺失 
如：監工日誌未詳實填寫、承商之施工日
誌未審查、未能確認廠商是否依約履行。 6 7.2% 

3 契約變更缺失 
契約變更頻仍、簽核行政作業延宕，致影響
採購效率…等。 2 2.4% 

4 工程進度缺失 如：工程進度落後（延宕）。 2 2.4% 

5 其他 
未依契約、服務建議書或承諾事項切實履
行，影響採行最有利標決標效益。 3 3.6% 

*稽核缺失發生率：缺失件數 / 96 年度稽核最有利標工程採購件數（83 件） 

 

96 年度各採購稽核小組稽核最有利標統包工程履約管理缺失摘要 
項
次 採購作業 缺失型態 件數 *稽核缺失 

發生率 

1 驗收作業缺失 
未於期限辦理驗收、驗收作業未通知政風派
員監辦、機關未會同監造單位確認是否竣
工。 

3 14.3% 

2 工程品質缺失 工程未確實履約管理。 1 4.8% 

3 其他 
未依契約、服務建議書或承諾事項切實履
行，影響採行最有利標決標效益。 1 4.8% 

*稽核缺失發生率：缺失件數 / 96 年度稽核最有利標統包工程採購件數（21 件） 
 

96 年度各採購稽核小組稽核最有利標一般工程履約管理缺失摘要 
項
次 採購作業 缺失型態 件數 *稽核缺失 

發生率 

1 工程品質缺失 
如：監工日誌未詳實填寫、承商之施工日
誌未審查、未能確認廠商是否依約履行。 5 8.1% 

2 驗收作業缺失 
如：未於期限辦理驗收、驗收作業未臻翔實
（例如未辦理實際丈量、驗收不合且廠商逾
期未改正者，機關未依規定計違約金)…等。 

4 6.5% 

3 契約變更缺失 
契約變更頻仍、簽核行政作業延宕，致影響
採購效率…等。 2 3.2% 

4 工程進度缺失 如：工程進度落後（延宕）。 2 3.2% 

5 其他 
未依契約、服務建議書或承諾事項切實履
行，影響採行最有利標決標效益。 2 3.2% 

*稽核缺失發生率：缺失件數 / 96 年度稽核最有利標一般工程採購件數（62 件） 

 




